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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川县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

考核奖惩暂行办法

为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长效机制，深入推进安全

生产网格化管理区域全覆盖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河南省安全

生产管理条例》和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基层安全生产

网格化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安委安办〔2017〕30 号）精神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：

一、绩效考核内容、方法及标准

每半年，组织开展一次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绩效考核，

采取现场检查、暗访抽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。主要考核乡镇

（街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部署推进、机制建设、培训指导、岗位履

职、平台建设、群众认可等情况。

（一）部署推进情况。现场检查各乡镇（街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

安全生产网格化工作开展情况，通过查阅工作台帐、会议记录和

有关文件，主要考核乡镇（街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两级是否贯彻落

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的精神和要求，是否成立安全生

产网格化管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、是否制定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

工作实施方案、是否制定出台年度工作要点和推进措施。

（二）机制建设情况。现场检查乡镇（街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

两级是否制定出台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绩效考核办法，要求每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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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乡镇（街道办）对村（社区）开展一次绩效考核、每月村（社

区）对四级网格员开展一次绩效考核，并纳入网格员当月绩效考

核和星级评定；乡镇（街道办）是否建立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

作规范、网格员岗位职责、工作制度等工作机制；乡镇（街道办）、

村（社区）两级是否建立网格员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奖惩激励机

制，要求有经费申请、批复文件和发放记录等。

（三）平台建设情况。现场检查乡镇（街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

两级是否建立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平台或微信群，是否定时

发送会议精神、工作部署、安全知识、案例警示、宣传教育、工

作动态等内容，是否落实“四有标准”，即有专兼职人员、有基础

工作台帐、有必要工作设施、有规范管理。

（四）培训指导情况。现场检查乡镇（街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

两级是否制定出台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年度培训计划，要求乡镇

（街道办）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村（社区）网格员专题培训，村

（社区）采取以会代训、交流座谈、领导点评、部门指导等形式，

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岗位培训，乡镇（街道办）也可根据实际，依

托综治部门组织开展的网格员培训派员参与培训指导。

（五）岗位履职情况。抽查乡镇（街道办）安监办专兼职工

作人员，每个乡镇（街道办）抽查 3 个村（社区）网格长及村、

组级网格员。通过查阅工作日志、基础台帐，抽查安监办专兼职

人员是否经常性地指导村（社区）级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，

是否对网格员报送的安全生产隐患进行及时排查整改；抽查村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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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网格长是否每月定期召开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例会，是

否组织网格员开展经常性的岗位培训，是否落实对网格员的每月

绩效考核和星级评定；抽查村（社区）网格员是否每月不少于 4

次开展安全生产、公共安全方面的网格巡查，是否经常性的开展

针对网格居民群众的安全生产宣传，是否协助乡镇（街道）安监

办及时排查报送安全生产隐患和问题，是否对网格内的安全生产

基础信息情况清、底数明、更新及时，是否对网格内的安全隐患

适时跟踪督办；抽查村（社区）级报送的安全生产隐患及时报送

处置，是否对安全生产基础信息及时更新采录，是否主动协助网

格长开展对村（社区）网格员的每月绩效考核。

（六）安全创建情况。采取测评问卷形式，向企业、居民群

众发放问卷调查表，调查乡镇（街道办）、村（社区）两级网格员，

是否设有国定性的安全生产宣传专栏或文化墙，是否开展经常性

的安全社区和安全生产示范企业创建活动，企业员工和居民群众

是否知晓安全防范基本知识、具有基本逃生施救技能，是否在安

监办人员和网格员的引导下参与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。

二、奖惩办法

按照考评得分，对各乡镇（街道办）进行排名，对考核结果

前 3 名的乡镇（街道办）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加 3 分、2

分、1 分，个人纳入县安委会表彰范畴。对考核结果后 3 名的乡镇

（街道办）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扣 3 分、2 分、1 分，主抓

副职在例会上作表态发言，督促乡镇（街道办）按一定比例核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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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级网格员岗位津贴。

三、成果应用

（一）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专项考评，按一定分值纳入村（社

区）网格化季度考评和年度考核成绩。

（二）自 2018 年 1 月开始，半年考评结果纳入年度安全生产

目标责任考核得分。

本办法的实施主体为县安委会办公室，考核对象为各乡镇（街

道办），每半年县安办对各乡镇（街道办）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情

况进行绩效考核。

附：安全生产网格员管理考核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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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网格员管理考核办法

为深入推进基层安全生产网格化建设，规范网格员队伍建设，

发挥网格化监管作用，提升安全监管服务水平。根据《伊川县安

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考核奖惩暂行办法》及上级网格化管理的

有关要求，结合村（社区）网格员的工作特点，制定本方法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对网格员工作的绩效考核，调动网格员工作积极性、主

动性和创造性，提高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，促进隐患的发现整改，

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乡镇（街道办）所有村（社区）网格员

三、考核办法

网格员考核方式分为：村（社区）考核和镇级考核两种。

村（社区）考核由村两委成员组成考核组，每月对辖区内所

有网格员进行考核，主要考核内容为：参加学习培训情况；宣传

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相关安全知识开展情况；完成巡查工作的数

量、质量和效果等。并将考核结果报乡镇（街道办）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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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级考核由乡镇（街道办）相关人员组成考核组，根据本考

核办法每季度对各行政村（社区）网格员进行考核，主要考核内

容为：参加学习培训情况；会议贯彻落实情况；宣传安全生产法

律法规及相关安全知识开展情况；完成巡查工作的数量、质量和

效果；档卡资料和工作台账规范填报情况；工作是否有亮点等。

并结合村（社区）上报的每月考核情况，对所有网格员进行考核

排序。

凡季度评定为前 3 名网格员的，给予一定奖励；凡季度评定

为后 3 名网格员的，应由乡镇（街道办）网格员进行谈话诫勉。

若连续两个季度考核后 3 名的，督促村（社区）及时调整网格员。

季度考核结果将作为对村（社区）安全生产工作年底考核的重要

依据。

四、考核内容及计分办法

本考核办法以 100 分为基准，考核时减去所扣分数即为最后

得分。

1、村（社区）网格办公室设置情况，有办公室、办公桌椅，

工作制度上墙。少一项扣 2 分。

2、有网格监管图、网格员名单及联系电话、工作制度和工作

职责。少一项扣 2 分。

3、有安全生产会议记录，传达上级会议及文件精神，安排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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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安全生产工作，有资料和记录。少一项扣 2 分。

4、全面排查网格内企业、商店、住房、交通、学校等基础信

息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、信息准，准确地掌握网格内企业及日

常行为安全信息，掌握安全隐患易发点及存在点。底子不清扣 2

分。

5、积极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有关安全生产知识，并向人

民群众宣传安全生产相关法律知识，提高居民对各种安全隐患的

知晓率，有资料和记录。少一项扣 2 分。

6、每周有排查、化解网格内存在的安全生产有害因素并及时

化解，要有记录，本人无法化解的，上报行政村（社区）予以化

解。少记录一次扣 2 分。

7、网格员按要求每月填写网格隐患排查表，向网格长报送安

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，网格长根据网格员报送的排查表填写隐患

排查治理台账。少报一次扣 2 分。

8、网格员所在网格内发生涉及安全生产方面事故的，一次扣

10 分。发生责任事故的，启动“一票否决”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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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川县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12 日印发


